临颍县教育体育局
转发漯河市教育局关于开展校园安全督导检查的通   知

各乡镇中心校、县直各学校：

近日，市教育局将集中开展全市中小学 、幼儿园安全工作督导检查及安全工作半年考核。现将《漯河市教育局关于开展校园安全工作督导检查的通知》（漯教办〔2009〕17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一、各乡镇中心校、县直各学校要按市教育局要求，认真组织人员开展自查，及时排查消除校园安全隐患，保障学校暑期后顺利开学。各单位自查情况要形成书面总结。

二、乡镇中心校、中小学校都要按照《漯河市教育局校园安全工作目标考评细则》的要求，完善安全档案资料，分类规范建档。

三、学校要做好假期值班工作，保持通讯畅通，做好充分准备，迎接市、县教育部门的督导检查。

附件：漯河市教育局关于开展校园安全工作督导检查的通知
临颍县教育体育局

二○○九年七月二十九日

漯河市教育局
漯教办〔2009〕179号

漯 河 市 教 育 局
关于开展校园安全工作督导检查的通知
各县(区)教体(科)局、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市属各学校：

    为切实消除各种校园安全隐患，预防重大事故发生，确保教育系统安全稳定，市教育局决定，在全市中小学校、幼儿园集中进行安全工作督导检查暨安全工作半年考核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检查时间

    8月3日—8月14日，到各单位具体检查时间另行通知。

    二、检查人员

    第一组  组长：张义军   

            成员：刘  磊  李书杰  雷  波

            负责检查源汇区及漯河高中、二中、三中、实验小学、市直幼儿园
    第二组  组长：蒋中显   

            成员：徐洪波  孙景波  张宏伟

            负责检查郾城区及市属职业、民办学校

    第三组  组长：甘德建   

            成员：张要红  何国耀  曲  凌

            负责检查舞阳县及市二高、三高、十中、艺术幼儿园、商业幼儿园

    第四组  组长：时恒才   

            成员：王耀宗  陈国军  陈东平

            负责检查召陵区及四高、实验中学、十五中、漯河小学、实验幼儿园

    第五组  组长：郭淑琴   

            成员：张合良  王伟民  孙志勇

            负责检查临颍县及实验高中、外语中学、十一中、第二实验小学

    第六组  组长：吕世奎   

            成员：苏天杰  张东亚  刘孝杰

            负责检查经济开发区及市五高、五中、八中、

特教学校

    三、检查内容

    （一）校园安全工作制度建立情况

    学校值班制度、安全责任追究制度、安全检查制度、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监控制度、安全教育培训制度、消防安全制度、事故及隐患统计报告制度、档案管理制度、应急预案建设及演练等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完善情况。
    （二）安全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

    校园安全领导组织健全、逐级签订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、主要领导主持召开安全专题会议情况，以及重点部位安全责任人挂牌明确情况。
    （三）师生安全教育开展情况

    安全教育教师、教案、课时、教材落实到位情况，食品从业人员及其他安全管理人员教育培训规范情况。
    （四）消防安全

    消防设施、器材配备情况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建立及演练情况。
    （五）校舍、教学设备安全

    建设及附属设施安全情况，学生宿舍物品、食堂用品、体育活动设施、教学设备安全情况。

    （六）饮食卫生安全

    学校食堂卫生整洁、食堂炊管人员持证上岗、校内食品饮料销售场所卫生管理情况等。
    （七）校园周边安全

    校园及周边的治安乱点清理整顿情况，校园周围有无非法经营网吧、电子游戏室、录像厅、歌舞厅等文化娱乐场所及有害卡通画册、淫秽“口袋书”等非法出版物制作和销售摊贩。

    （八）交通安全

    交通安全教育情况，校车安全管理情况。

    （九）安全生产“三项行动”开展情况。
    四、检查方式

    各县（区）、各学校首先进行认真自查，督查组进行集中检查。每个县（区）至少安排抽查2个乡（镇），检查学校数量不少于6所，要涵盖各级各类学校；市属各学校要逐一进行检查。检查过程分听取汇报、查看资料、实地查看、综合评分等步骤进行。

    五、具体要求

    各县区、各学校要高度重视、认真对待，自查总结交检查组；督查结束后，各组将被检单位自查总结、安全考核评分表交市教育局办公室。

        二○○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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